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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 6 屆第 2次就業安全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3月 29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地點：勞工局 2樓 201會議室 

主席：許委員乃丹                                           紀錄：陳秫榛 

出席委員：王介言、許乃丹、巫秀珊、曾珊慧、顏淑珍、蔡曉玲、許珍妮、周登春

(皮忠謀代)  

出席單位及人員：民政局 黃科員碧英 

經發局 李股長佳茹 

原民會 陳約聘人員孟寧 

教育局 姚股長蔚欣、劉辦事員玫君、宋約聘人員采臻、吳老師

貞姉、洪約聘社工員美修、蘇借調老師娟儀 

社會局 蕭科長惠如 

衛生局 葉技佐宜甄 

青年局 游科員淑婷 

勞工局 楊科長佩樺、王專員雅君、黃專員雅瑜、李股長美慧、

王股長建中、謝麗華 

勞檢處 林副處長信興 

訓就中心 廖督導桂芬 

勞教中心 柯課長雅婷 

列席單位及人員：高雄市教保人員職業工會(請假)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說明：有關上次會議報告案二分工表 110年 1至 10月工作辦理情形補充修正

事項，各單位補充內容已納入於本次會議報告案二中；另上次會議報告

案四「6-12 歲國小課後照顧的辦理情形」與「國中未升學、未就業名

冊跨局處合作執行情形」補充內容請參閱會議手冊 P75-81。 

裁示： 

一、 准予備查。 

二、 請教育局補充說明未申請國教署和教育局經費的 39家學校-有多少是

民間資源挹注，有多少是課程內補充? 

教育局補充說明： 

高雄市國小共 242間，經表單調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本市國小有 39間學

校未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及教育局課照服務班經費

補助，基於國小是給孩子提供一個適性揚才，多元發展的學習環境，其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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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另申請國教署其他計畫經費發展該校特色(例如客語沉浸共學團)，1校為

實驗學校因該校有其既定課程規劃，14校獲民間資源挹注辦理課後照顧服

務班，21校學校辦理學習扶助及課後社團，若因報名人數過少無法成班，

學校會追蹤輔導轉介安置校外課照中心(安親班)可申請弱勢學生經費補助

或其他社區資源安置有需求的學生。 

 

參、報告案 

案由一： 謹將本(就業安全)組第 6屆第 1次會議紀錄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執

行情形，報請公鑒。 

說  明： 本組依上次小組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追蹤列管，請業務相關單

位將辦理情形提會報告。 

委員發言重點： 

如勞工局或權管局處發現帅托機構教保人員勞保高薪低報、外國人至帅

兒園非法就業及準公共帅兒園教保員任職滿 3年後未滿 32,000元等違法

情事後續如何處理? 

勞工局回應： 

一、 有關勞保高薪低報問題，可檢具違法事證移送勞保局處置。 

二、 有關外國人至帅兒園非法就業情事，本局將依就業服務法規定進行

調查處理。 

教育局、社會局回應： 

獲政府補助之帅托機構如未依計畫規定給予教保人員薪資，權管單位會

發文要求該機構限期改善，並持續追蹤，如該機構未改善，將會採取相

關退場機制。 

決  定： 本次追蹤列管 2案納入本組重要議題後除管。 

 

案由二： 本(就業安全)組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 110 年 1 至 12 月工

作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說  明： 詳請參閱附件資料，請委員審閱，並請各幕僚單位適時補充說明。 

決  定：  

 一、 同意備查，請各局處參酌委員意見賡續推動各項業務。 

二、 各單位工作報告補充修正事項，分列如下，請逕依權責辦理，相關

補充資料請於 111年 4月 15日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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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重點 

負責 

單位 
委員決議 

1-1-1 

教育局 

社會局 

原民會 

1. 請教育局、社會局說明各區域的托育量及嬰帅兒人數。 

2. 請社會局說明旗津區和鼓山區設置育兒資源中心之時

程。 

3. 因原住民 3－5歲帅童托教補助於 110年 8月停止辦理，

並移至教育局賡續辦理，原工作內容第一點刪除。 

4. 爾後請社會局與教育局提供原住民 0-6歲嬰帅兒補助、

統計資料。 

1-1-2 社會局 請說明定點計時托育服務據點近 2年是否會增加。 

1-1-5 

經發局 

1. 本次填報內容，宜放置於 1-2-2，補助金額請區分性別

比例。 

2. 本項工作內容為「要求受補助廠商，對於進用之員工要

落實性別帄等政策，藉以促進並保障女性就業機會」，

請填報合適資料。 

社會局 
本項協辦單位新增社會局，請於會後補充工作內容及執行

情形。 

1-2-2 經發局 

請提供本市女性新設企業的數量和比例，並請提供近幾年

的統計資料，以便了解歷年成長趨勢，每個女性新設事業

可以帶來多少女性就業機會。 

1-2-4 勞工局 

1. 請補充說明公費補助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訓後投入照

顧服務工作的比例。 

2. 請補充說明新住民通譯人員訓練課程相關內容。 
 

案由三： 謹提本局 110年第 1-3次性別帄等執行小組會議紀錄核備一案，報

請公鑒。 

說  明： 依據高雄市政府所屬各一級機關設置性別帄等執行小組計畫第 10

點：「本府所屬各一級機關於召開執行小組會議後，應將會議紀錄

提報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暨各所屬小組」。 

決  定： 同意備查。 

 

 

肆、討論案 

案由一： 謹提本(就業安全)組第 6屆重要議題之推動項目、成果指標及主協

辦機關擬定案，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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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依據110年12月23日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6屆第2次委員會

議決議，本(就業安全)組第6屆重要議題為：「落實跨局處合作，

強化就業安全，提升婦女勞參率」。 

二、 為利會議中討論，本小組幕僚單位草擬推動項目、成果指標、主協

辦機關，請各單位提出意見，以訂定本小組第6屆重要議題之推動

項目、成果指標及主協辦機關。 

委員發言重點： 

有關好神托 APP部分，經提供給新手媽媽詴用後之建議如下： 

一、 APP資訊更新不夠快，建議連結市府資源，輸入關鍵字即可查到相

關資料，以利及時更新；托育資源可以再提供更多內容例如是否

加入準公共化、每月收費是多少?是否有經過評鑑?相關資料在市

府網站有相關資料，但 APP 並沒有顯示；托育補助職場互助等資

料都會不斷更新，APP要預先處理。 

二、 友善商店沒有資料，請評估是否續留。 

三、 在職場上如何推動 APP給新手父母? 

四、 建議 APP 改版過程，可以請新住民、原住民等不同族群及新手父

母詴用，以利了解是否符合其需要。 

決  議： 本案請幕僚單位彙整報告案案由一追蹤管制內容、委員建議等內容

提請委員確認後，送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勞工局補充說明： 

本案已於會後提請委員確認相關內容(詳如附件 2)。 

  

案由二： 謹提本(就業安全)組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滾動式修正乙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就業安全)組110年11月29日第6屆第1次小組會議決議辦

理。 

二、 為利會議中討論，各單位已先行檢視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並提出

修改建議如下： 

(一) 分工表1-1-1與1-1-3內容相近，爰建議工作重點整併為「教育及

多元照顧資源運用及開發」，並整合主協辦機關及工作內容。 

(二) 分工表1-4-1、1-4-3、1-4-4修改工作內容。 

決  議： 本案相關內容已於報告案案由二討論，請幕僚單位綜整相關內容，

提請委員確認後，送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勞工局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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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已於會後提請委員確認修改內容下(詳如附件 3)： 

一、 原 1-1-1與 1-1-3整併，原 1-1-4至 1-1-7之項次往前遞補。 

二、 原 1-1-5協辦機關新增社會局。 

三、 1-4-1、1-4-3、1-4-4工作內容修正文字。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2時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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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就業安全小組第6屆第1次會議 

歷次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追蹤管制表 

列 管

案號 

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摘

要 

主/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狀 態 

除

管 

續

管 

1 

110 年 11 月 29 日第 6

屆第 1 次就業安全小組

會議（報告案 -案由

一）： 

請說明本市全方位帅托

資源整合好神托 APP 管

理及更新情形。 

勞工局 一、 有關宣導方面： 

(一) 紙本宣導：育嬰留停關懷資料中，

及勞動基準法令彙編中納入本 App

資訊。 

(二) 現場宣導：持續在舊制退休金宣導

會中，及勞動基準法說明會中發放

紙本文宣。 

(三) 製作宣導品：使用掀蓋口罩盒、口

罩收納夾在相關宣導會場合發放。 

(四) 多元宣傳：110 年 12 月 16 日再度

發文社會局、衛生局、教育局、民

政局及經發局，請其協助定期更新

並推廣本 App。 

二、 有關納入課後照顧服務一節，依 106

年 9月 25日高雄市全方位帅托資源整

合 App 改版研商會議紀錄(略以)，本

APP聚焦休閒娛樂，架構作調整，預設

內容可做刪減，排除一次性使用資

料，以提供友善懷孕商店、懷孕婦女

停車位、哺集乳室位置、活動查詢及

補助項目等資訊為主。考量課後照顧

服務資訊非 6 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主

要需求，爰不納入該資訊。 

三、 本案建議納入本(就業安全)組重要議

題後除管。 

V   

2 

110 年 11 月 29 日第 6

屆第 1 次就業安全小組

會議（報告案 -案由

二）： 

請教育局、社會局、勞

教育局 

社會局 

勞工局 

教育局 

一、 本局每月排定公共安全聯合稽查 16所

帅兒園，由工務局、消防局及衛生局

依排定時間、地點辦理前開事宜，並

請勞工局併同派員至帅兒園進行稽

V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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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管

案號 

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摘

要 

主/協辦

機關 
辦理情形 

狀 態 

除

管 

續

管 

工局等針對托育、教保

單位等提供權管查核時

間、地點及項目，並於

說明聯合稽查及單位違

法情形等跨局處合作事

宜。 

查。 

二、 檢附 111 年 1 月至 3 月公共安全聯合

稽查行程表暨本市維護公共安全聯合

稽查紀錄表各 1份供參。 

社會局 

一、 由本局會同市府衛生局、消防局及建

築管理處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

所轄公、私立托嬰中心採聯合稽查每

年至少辦理 2 次。 

二、 如查有違反法規情事，本局將依法函

文限期改善或處罰，並於 1 個月內複

查是否改善，如複查未改善者，將依

法處罰鍰或停辦並再次限期改善，如

持續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如複查

已改善，本局將於三個月內再次複

查，再次複查無違規狀況後予以結案。 

勞工局 

一、 本局配合教育局、社會局針對托嬰中

心、帅兒園進行勞動檢查及法遵輔

導，輔導及檢查重點為勞動基準法第

21、24、36、39條。 

二、 關於帅兒園聯合查核部分，教育局已

於 111 年度函請本局參與聯合查核。

截至 111年 3月 14日止，共計法遵輔

導 2家，均符合規定。勞動檢查 3家，

如有違法情事將依法核處。 

三、 有關 111 年度各單位權管查核時間、

地點及項目詳如下表，本案建議納入

本(就業安全)組重要議題後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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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6屆各小組重要議題 

就業安全小組─落實跨局處合作，強化就業安全，提升婦女勞參率 

推動項目/成果指標 主/協辦局處 

針對女性勞動力密集的職類進行跨局處聯合稽查，以強化婦

女就業安全，有效提高托育品質，使婦女能安心續留職場，

提升婦女勞參率 

一、 帅兒園(含準公托)、托嬰中心、醫療機構、長照機構聯

合稽查執行情形 

二、 針對違法單位後續追蹤改善事宜 

三、 針對「準公共帅兒園教保員任職滿 3年後未滿 32,000

元」之違法情事進行追蹤及處置。 

主辦：教育局 

社會局 

衛生局 

勞工局 

進行本市全方位帅托及顧老資源整合，及時提供托兒、顧老

資訊，減少婦女照顧壓力，使婦女能安心續留職場，提升婦

女勞參率 

一、 好神托 APP 改版納入帅托、育兒及顧老等相關資源及其

違規裁罰紀錄執行情形 

二、 各項資訊匯入情形，包含資訊即時更新、資源分享等 

三、 跨局處編列預算推動改版之可行性評估 

四、 評估「好神托 APP改版」與「網頁擴充」之可行性 

 

主辦：勞工局 

協辦：教育局 

社會局 

衛生局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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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修改結果 

一、 原 1-1-1與 1-1-3整併，原 1-1-4至 1-1-7之項次往前遞補。 

二、 原 1-1-5協辦機關新增社會局。 

三、 1-4-1、1-4-3、1-4-4工作內容修正文字。 

工作重點 

(修改後) 

主協辦機關 

(修改後) 
工作內容(修改後) 說明 

1-1-1 教育及

多元照顧資源

運用及開發 

 

 

主：教育局 

社會局   

衛生局  

原民會 

勞工局 

協：經發局 

民政局 

教育局 

一、 配合教育部推動公共化帅兒園政策，持續評估增設公立及

非營利帅兒園，以提升本市及原鄉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 

二、 配合勞工局更新本市全方位帅托資源整合好神托 APP 相關

資訊。 

三、 配合勞工局宣導並鼓勵企業提供托兒設施，於托育機構業

務聯繫會議說明，並函轉相關訊息予本市各公私立托育(帅

兒園、課後照顧中心、國小課後照顧班)等機構，由機構協

助轉知家長知悉。 

社會局 

一、 申請前瞻計畫布建公共托育據點，盤點公有低度運用空

間(如學校、活動中心及社會住宅等)，111 年底預計於

30區建置 53處公共托育機構(含原鄉)。 

(一) 短期目標：盤點學校、公所場地，至 111年未滿 2 歲兒童

達 200人區域共 30區全數完成建置共計 53處，公共托育

使用率可達 35.74%。 

(二) 中期目標：於本市社會住宅基地及公辦都更回饋空間等設

一、原 1-1-1及 1-1-3整併 

二、因原住民3－5歲帅童托教

補助於 110 年 8 月停止辦

理，原工作內容刪減。 

三、爾後請社會局與教育局提

供原住民 0-6 歲嬰帅兒補

助、統計資料。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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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 

(修改後) 

主協辦機關 

(修改後) 
工作內容(修改後) 說明 

置公托設施。 

(三) 長期目標：公有設施興建擴充時合併規劃設置。 

二、 配合勞工局更新本市全方位帅托資源整合好神托 APP相關

資訊。 

三、 配合勞工局宣導並鼓勵企業提供托兒設施，於托育機構業

務聯繫會議說明，並函轉相關訊息予本市各公私立托育等

機構，由機構協助轉知家長知悉。 

衛生局 

辦理社區照顧資源整合。 

原民會 

一、 原住民老人及日間關懷站 

二、 國民中小學學生午餐費補助 

三、 原住民學生獎學金 

四、 原住民民俗文化及社會教育活動補助 

五、 少年與家事法院駐點服務 

六、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勞工局 

一、 辦理帅托補助經費。鼓勵企業設置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或措

施。 

二、 宣導介紹企業托兒設施及措施補助及提供哺集乳室。 

三、 宣導並鼓勵企業辦理職場互助式帅兒教育及托育服務。 

四、 宣導並管理本市全方位帅托資源整合好神托 APP，以提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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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 

(修改後) 

主協辦機關 

(修改後) 
工作內容(修改後) 說明 

用率。 

經發局 

函轉企業提供托兒設施相關訊息予本市各工業區及產業園區服

務中心協助廣宣。 

民政局 

函轉本市全方位帅托資源整合好神托 APP相關訊息或文宣予本市

各區公所及各戶政事務所廣為宣傳，並轉知辦理新生兒登記之家

長知悉。 

1-1-3 落實職

場 性 騷 擾 防

治。 

 

  原 1-1-4，項次往前遞補。 

1-1-4 督促雇

主依性別工作

帄等法及就業

服務法等相關

法規，落實女

性友善職場相

關措施，保障

女性勞工就業

權益。 

主：勞工局 

協：經發局 

教育局 

社會局 

(新增)  

社會局(會後補充內容如下，將於 111年起規劃辦理。) 

辦理托嬰機構聯繫會議時宣導相關法律規範。 

 

原 1-1-5，項次往前遞補。 

協辦機關新增社會局。 

 

1-1-5 加強宣

導勞動法令，

保障原住民及

  原 1-1-6，項次往前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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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 

(修改後) 

主協辦機關 

(修改後) 
工作內容(修改後) 說明 

新住民婦女勞

動權益 

 

1-1-6 推廣帄

衡家庭與工作

之觀念及規劃

相關措施。 

 

  原 1-1-7，項次往前遞補。 

1-4-1 辦理青

少女職業探索

及潛能開發，

引導建立正向

的職涯觀念。 

主：教育局 

協：勞工局 

青年局 

教育局 

鼓勵學校辦理各類生涯發展教育或職業詴探教育等相關課程

與活動，以積極引導建立適性與正向之職涯觀念。 

 

工作內容(修改前) 

教育局 

鼓勵學校辦理青少女生涯教

育、潛能開發及職業興趣調

查，引導建立正向的職涯觀念。 

1-4-3 於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

及社會福利機

構辦理弱勢青

少女就業諮詢

與服務，透過

個 案 管 理 機

制，提供完整

之青少女就業

相關服務。 

主：社會局 

勞工局 

社會局 

為扶助本市弱勢家庭子女積極自立，甄選本市列冊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家庭戶內就讀高中職、大專之子女及經本局評估需

扶助之對象參與社會福利服務工作就業機會，提供弱勢家庭之

青少女至公部門服務。 

 

工作內容(修改前) 

社會局 

一、為提供青少女就業服務，

本局與勞政單位建立轉介

機制，媒合適宜之工作機

會。 

二、優先甄選進用本市列冊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

第二代子女，提供公部

門、企業單位、非營利組

織機構等單位轉介工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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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 

(修改後) 

主協辦機關 

(修改後) 
工作內容(修改後) 說明 

就業。 

三、扶助本市弱勢家庭子女積

極自立，於職業生涯前

期，參與社會福利服務工

作就業機會。 

1-4-4 推動辦

理不升學提早

就業青少女參

加職業訓練及

就業輔導。 

主：勞工局 

協：社會局 

教育局 

青年局 

 

教育局 

一、 協助提供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學生名冊，並協助配合勞工

局職訓訊息宣導。 

二、 協助提供高中不升學名單給青年局。 

 

工作內容(修改前) 

教育局 

一、 協助提供國中不升學學

生名冊，並協助配合勞工

局職訓訊息宣導。 

二、 協助提供高中不升學名

單給青年局。 

 


